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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了加强对具有较大危险、危害因素场所安全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发生，确保公司生产工作安全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2 范围

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是指因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的作业性质、使用的设备、材料或者储存的物品有危险因素，容易造成从业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伤亡，或者有关设施、设备的操作使用中容易对人身造成伤害。

经审定以下区域确定为我公司较大危险因素场所。

（1） 库房

（2） 空压机房

（3） 生产车间

（4） 电梯（货梯、客梯）

（5） 锅炉

（6） 起重机械（天车）

（7） 场内机动车辆（叉车）

（8） 高温试验箱

（9） 压缩天然气罐

3 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 职责

（1） 集团办公室监督、考核本制度的执行情况。 

（2） 各职能部门及相关责任人按照本制度对责任范围内的较大危险因素场所、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负责。

5 管理程序

（1） 较大危险因素场所设备系统启用条件 

1）
设施、设备上必须编号清楚、标识清晰，区域内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
各种检测试验报告、验收记录齐全。 

3）
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4）
操作人员应必须熟知重点部位的生产工艺、熟悉设备性能和应急救援措施，熟知急救常识，会一般事故的紧急处理。 

（2） 管理要求 

1）
凡进入安全重点管理部位及危险作业区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上岗培训。 

2）
凡在重点管理部位及危险区的操作必须执行监护制度，在重点部位进行检修工作必须经过审批。 

3）
进入危险区域进行检修或改、扩建工作时必须履行危险作业审批手续。 

4）
区域内所有设施、设备、系统的更改必须按程序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5）
部门安全员直接对安全重点管理部位及危险作业区实施管理，并对管理结果负责。

6）
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明确控制目标，确定巡检详尽内容和周期，建立设施设备台账并安排专职人员加强巡检。 

7）
其他相关部门及公司领导依据安全生产责任制对重点部位及危险作业区负其相应责任。

8）
根据公司《应急预案》对安全重点管理部位及危险作业区紧急事故进行抢险救灾实施及日常演练。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应急演练活动。 

（3） 巡检要求 

1）
部门（各项目）巡检不得少于每天一次，公司每半月一次。 

2）
巡检要有专用的巡检记录，记录要及时、准确、真实、完整。 

3）
巡检内容包括：工作票、危险作业票执行情况、设备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情况、设备故障的处理情况、现场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情况、现场紧急出口及紧急疏散情况。

4）
巡检人员在巡检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要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处理，对不能立即处理的立即向部门领导及公司领导逐级汇报。 

5）
危险作业区巡检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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